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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以下文件將於本通函日期起14天期間內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Aquila

網站 www.aquilaacq.com.hk展示：

(a) Aquila大綱及細則；

(b) Aquila私營公司大綱及細則；

(c) 繼承公司大綱及細則；

(d) 「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有關董事及主要股東的其他資料－董事服務

合約及委任書」所述的繼承公司董事的服務合約及委任書；

(e) Aquila董事會日期為2025年[●]的函件，其全文載於「Aquila董事會函件」；

(f) Aquila發售通函、Aquila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以及Aquila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g)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編製的目標集團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

月31日止財政年度以及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會計師報告，其全

文載於「附錄一－目標集團的會計師報告」；

(h) 目標集團旗下公司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以及

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經審計綜合財務報表；

(i)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編製的有關繼承集團未經審計備考財務資料的報

告，其全文載於「附錄三A－繼承集團的未經審計備考財務資料」；

(j) 繼承公司有關開曼群島法律的法律顧問邁普達律師事務所（香港）有限法律

責任合夥編製的意見函，其中概述「附錄五－繼承公司的組織章程及開曼

群島公司法概要」中提及的開曼群島公司法的若干方面；

(k) 目標公司有關中國法律的法律顧問世輝律師事務所就目標集團若干方面出

具的法律意見；

(l) 開曼公司法；

(m) 「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中提及的重大合約；

(n) 「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中提及的同意書；及

(o) 本通函。

備查文件

根據2023年上市前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的所有承授人（包括其詳細資料已於本
通函披露的該等人士）的完整名單（載有購股權披露規定所規定的所有詳情）將於本通
函日期起14日期間內於[香港九龍觀塘道348號宏利廣場5樓]可供公眾查閱。


